
公告 2020年12月4日 星期五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序号

31

32

债权行

宁波余姚支行

宁波余姚支行

借款人名称

余姚市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余姚市中塑国际大厦经营有限公
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7月22日24时) 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合同编号

130145197830030002N

130145197830030001N

130145189380040006N

担保合同编号（签订时间）

平银余姚额保字20150414第001-1号 平银余姚额保字20150414第001-2号 平银余姚额保字20150414第001-3号 平银余姚额保
字20150414第001-4号 平银余姚额保字20150414第001-5号 平银余姚额抵字20150414第001-1号 平银余姚额抵字20150414第
001-2号 平银余姚额抵字20150414第001-3号 平银余姚额抵字20150414第001-4号 平银余姚额抵字20150414第001-5号

平银余姚额保字20141021第002-1号 平银余姚额保字20141021第002-2号 平银余姚额保字
20141021第002-3号 平银余姚额抵字20141021第002-1号 平银余姚额抵字20141023第003号

本金

20000000

7104333.09

20000000

欠息

5794917.58

2476559.1

5674355.99

费用

0

0

0

担保人/抵押人

谷秀华、鲁建飞、孙佳节、张新娥、谷秀龙、孙秋珍、余姚市宇
航物资有限公司、余姚市成龙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谷秀龙、孙秋珍、谷秀华、鲁建飞、余姚市成龙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

备注：联系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联系电话：（0571）87163469
传真：（0571）87163191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7月22日24时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和
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汇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汇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
转让给宁波汇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汇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汇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

汇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汇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4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联系人：胡女士 联系电话：13515887088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汇道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5

6

借款人

慈溪市永胜轴承有限公司

慈溪市永旭丰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

兴银甬短字第慈溪140148号、兴银甬短字第慈溪140149号、兴银甬短字第慈溪140150号、兴银甬信用证字第慈溪140073号

兴银甬承字第慈溪140019号、兴银甬承字第慈溪140031号、兴银甬承字第慈溪140166号

未偿本金

22,249,655.33

12,922,214.40

35,171,869.73

未偿利息

10,561,664.36

19,947,272.89

30,508,937.25

本息合计

32,811,319.69

32,869,487.29

65,680,806.98

担保情况

保证人：浙江瑞昌轴承有限公司、吕华飞、陈乃华；抵押人：慈溪酿造有限公司

保证人：慈溪市健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慈溪市洲基石化有限公司、慈溪市交通工程机械厂、钱旭能、周栋；抵押人：慈溪市枝颖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宁波市镇海雅创贸易有限公司不良债权项目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交易
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
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联系人：黄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172

邮件地址：杭州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五楼53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察部）
0571-87163165(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债权实际情况以转让协议为准。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1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12月4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宁波市镇海雅创贸易有限公司

所在地

宁波

币种

人民币

本金（元）（截至2018年10月31日）

19610000.00

利息（元）（截至2018年10月31日）

78,636.01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资产状况

停业

担保人

抵押物1-蒋健位于扬州市江阳西路西站对面综合楼的南一二层大厅为非居住用房，面积：建筑面积453.81平方米。抵押物2-胡明福位于宁波市江东区曙光路67号（3-1）-（3-3）、（3-4）-（3-6）、
（3-7）的商业用房，面积：建筑面积合计为684.56平方米。抵押物3-陈琦位于宁波市江东区曙光路67号（6-4）-（6-8）的文体娱乐用房，面积：建筑面积合计为342.69平方米。保证人-李春辉、陈琦

浙江钱都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杭州昀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浙江钱都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杭州昀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1 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钱都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合法拥有的本
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依法转让给杭州昀迪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浙江钱都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杭州昀迪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
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昀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
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
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
算责任）。

浙江钱都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昀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4日
附件:《债权资产清单》

基准日: 2018年12月18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债务人

浙江海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本金

51180800

利息

1976497.62

保证人

周建灿、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备注

2019年10月第一笔清算资金2160977.31元已支付给钱都，不在本次转让范围。

中投鼎盛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中投鼎盛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9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投鼎盛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合
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依法转让给杭州坤盛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投鼎盛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杭

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
“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
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
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

中投鼎盛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4日
基准日: 2018年7月23日

单位：人民币元
债务人

江阴中南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

19500000

回购责任人

江阴龙一化工有限公司

案号

（2018）浙01民初3000号

备注

1.江阴龙一化工有限公司对债务人未履行部分承担回购责任，归还保理预付款本金17708500.75元，支付利息、滞纳金合计82528.05元（暂计算至2018年7月23日）；2. 标的债权本金
19500000元已扣减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解款350万元，包括该笔和解款在内的标的债权所有历史回款均属于本次债权转让范围，为标的债权。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象山鹤浦申鹤大酒店不良债权项目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交易
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
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联系人：黄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172

邮件地址：杭州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五楼53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察部）
0571-87163165(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债权实际情况以转让协议为准。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1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12月4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象山鹤浦申鹤大酒店

所在地

宁波

币种

人民币

本金（元）（截至2018年10月31日）

13700000.00

利息（元）（截至2018年10月31日）

88945.98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资产状况

停业

担保人

抵押物：象山鹤浦申鹤大酒店，位于象山县鹤浦镇兴南路2号，建筑面积3102.95平方米的商业用房。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柳爱嫩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柳爱嫩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宁

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
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柳爱嫩，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
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柳爱嫩履行相关义务。柳爱

嫩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
告之日起向柳爱嫩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柳爱嫩

2020年12月4日
标的债权明细 单位：人民币元

债务人

余姚市一太特种金属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截至2020年11月26日）

15537104.30

未偿利息（暂计算至 2017年9月20）

532792.53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担保

担保人名称

余姚市一太特种金属有限公司，江北一太钢铁厂，余姚市河姆渡庆发实业有限公司，徐红、孙葆霞、陈娴、戴文韬

（上接10版）

公 告
杭州市余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崇贤中队在执法巡查过程中发现当事

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接受处理的财物：电动三轮车1辆、变型拖拉机1辆。
因涉案当事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接受处理或涉案物品的所有人无法确

定，根据《浙江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现
予以公告：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请上述涉案物品的所有人持有效证件
到 本 局 崇 贤 中 队（杭 州 市 余 杭 区 崇 贤 街 道 崇 杭 街 109 号 ；电 话 ：
0571-86272787）协助调查并接受处理。逾期不接受调查处理，我局将对上
述物品依法予以拍卖、变卖或者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杭州市余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0年12月4日

寻亲公告

该弃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
60天内，到杭州市富阳区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
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联系

电话：63135576（63155817） 杭州市富阳区民政局
杭州市富阳区社会福利中心

2020年12月4日

某女婴，2020年3月29日(估计)出生，2020年5
月18日发现被遗弃在杭州市富阳区渔山乡墅溪村大坞
81号。被拾捡时身穿白色衣服，用粉红色毯子包裹着。

东阳市中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遗失本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0931980434),同时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东阳市中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0年12月4日

遗失
声明


